




关于撤并揭西县职业技术学校的请示

揭西县人民政府：

根据《揭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揭阳中职学校提质增效发

展工作方案>等三个工作方案的通知》(揭府〔2021〕13 号)和《关

于印发<揭阳市中等职业学校布局结构优化、资源整合提升工作

方案>的通知》(揭市教〔2020〕165 号)的通知要求，基本消除

全日制办学规模在 1200 人以下的中职学校的文件精神，揭西县

职业技术学校属于“小、散、弱”达不到标准的中职学校，是规

划撤并学校，自 2020 年秋季起停止招生，今年 7 月最后一届学

生已毕业。根据中职学校属地管理的原则，为妥善做好撤并揭西

县职业技术学校及相关后续工作，经我局党组会研究，现将相关

工作报告如下。

一、请同意实施《揭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布局结构优化、

资源整合提升工作方案》撤并揭西县职业技术学校。

二、2022 年 8 月由县教育局完成学校财务、校产及设备清

算，做好历年学校学生档案等相关资料的整理、归档、封存和移

交工作，注销学校牌子及印章。

三、揭西县职业技术学校所有流动资产（银行存款、现金等）

划转给揭西县第一职业技术学校统筹使用；所有固定资产划转给

揭西县棉湖第二中学，包括房屋、土地、办公家具、教学仪器设

备等（其中：职业学校专用教学仪器设备划转给揭西县第一职业



技术学校）；所有债权、债务由揭西县揭西县第一职业技术学校

负责，财务档案等资料移交揭西县第一职业技术学校存档，并由

揭西县教育局负责监交。

四、根据工作需要，揭西县职业技术学校27位教职员，其中

一位县管干部调任使用，6位分流到揭西县第一职业技术学校，

20位分流到揭西县棉湖第二中学；分流（调配）到新工作岗位的

教师，按原聘专业技术职称岗位聘用；分流的行政人员全部免去

原有行政职务；教师档案及原有退休教师、原民办代课教师的后

续工作等全部由揭西县棉湖第二中学管理。

揭西县教育局

2022 年 7 月 7 日


